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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我国的法学研究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
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法学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展，内容进一步深化。
从法学基础理论到各个部门法学及其分支，都有大量的优秀论著问世。
这不仅极大地拓宽了法学学科的学术视野，也促进了法学学者之间、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
。
面对当前法学研究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作为一名从事教学和研究多年的法学工作者，我感到十分欣
慰。
从较早前《民商法论丛》、《诉讼法论丛》等文集出版开始，法学理论和部门法学各个学科先后编辑
了本学科的“论丛”。
时至今日，“论丛”已经成为法学专业人员进行理论切磋、开展学术争鸣、谋求学科发展的平台，从
而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向专业化、特色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带动了法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有420多所普通高等院校设立了法学院系，还有许多非法律专业院校亦能够结合
自己的学科优势，创办特色法学，开拓法学研究的新领域，使法学的学科建设更趋成熟和完善。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学研究人员牵头的《旅游法论丛》终于付梓出版了
。
它的问世是法学研究向更为专业化的纵深发展的进一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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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对旅游法制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本《丛论》在此背景下，致力于深入探讨中国旅游法学，从多侧面、多维度探讨旅游法律法规的问题
，为从事旅游法教学和研究的同志以及在司法实践中解决旅游纠纷的司法工作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研究
成果、讨论相关问题的平台，以推进我国的旅游法制建设以及我国的整个法制建设。
     本书为“旅游法论丛”之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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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自己的义务，造成损害的，要赔偿对方的损失。
从旅游经济的角度看，在当前景区经营中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大环境下，作为国家所有权代管人的
管理者，只有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到法律的范畴中，才有可能引进企业资金进行旅游开发建设，促进当
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促进旅游景区管理市场的良性发展。
2.用益物权并存时的优先效力。
用益物权以占有标的物为实现权利的前提，有些情况下，多个用益物权会并存于同一物上。
如景区经营权与景区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使用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等并存的情形就不少见。
一方面，景区经营者要对景区建设进行开发；另一方面，农民基于承包合同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另外，在有些地区，农民或市民的房屋就在景区内部，同时这些房屋本身就构成景区内不可缺少的景
观之一。
房屋的权利人要改建、扩建自己的房屋，经营者要维护景区的整体景观，二者之间的冲突都存在用益
物权并存的效力问题。
例如，山西平遥古城的一户居民为图自己出门方便，将同院的百年老字号“云绵成”临街的门、窗及
窗台砸坏，这使得位于号称明清时期“中国的华尔街”——平遥古城南大街上的百年老店“云绵成”
的临街建筑外观遭到严重损坏。
拥有双世遗的武夷山风景区也遇到经营者的封闭式管理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冲突的问题。
笔者认为，针对目前景区内部用益物权并存的情形，应当按照用益物权成立在先即效力优先的原则来
处理，但用益物权人在行使自己权利时要受到其他用益物权目的的制约。
如居民的土地使用权或宅基地使用权一般先于经营权的设定，则经营权一般不可对抗土地使用权或宅
基地使用权，但双方也可以协商提前终止土地使用权与宅基地使用权。
同时居民在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要受到景区经营权的制约，不能随心所欲甚至破坏景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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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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